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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2021_2022__E6_B3_A8_

E4_BC_9A_E3_80_8A_E7_c45_522494.htm 第一部分：1－5章 

本部分重点： 本部分重点内容包括： 1．代理的适用范围 2．

诉讼时效期间及其中止、中断 3．用益物权和抵押权的效力 4

．权利质押 5．国有股东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规定 6．合伙企

业的事务执行 7．合伙企业和合伙人的债务清偿入伙与 8．有

限合伙企业的特别规定 9．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定 10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 11．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的规定 12．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定 13．股份转让的特

殊规定 14．股东诉讼 难点内容讲解： 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

大会的，对于记名股票的股东，采用的是“通知”的方式，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一般会议在召开前20日内通知，临

时会议在召开前15日内通知。对于持有公司无记名股票的股

东，由于是“无记名”股票，因此不能确定其具体的持有人

，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采用通知的形式，而是应该采用“公

告”的方式，即：不管召开的是年会还是临时会议，针对持

有无记名股票的股东，都应该在会议召开的30日之前依法进

行公告第二部分：6－8章 本部分重点： 1．外国投资者以股

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企业 2．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注册

资本与投资总额之间的比例关系 3．合作企业与合营企业特

点的比较 4．破产财产的分配 5．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6

．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7．股票和公司债券的上市 8

．上市公司的收购 9．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难点内容讲解： 对

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



清偿，是指债务人清偿的是“已经到期”的债务；而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前“1年”所发生的债务清偿行为可以由管理

人撤销是针对“未到期”债务的提前清偿。因此，这两处区

别在于“6个月”的规定适用的是债务人在对多个债权人承担

债务并且已经到期的情况下，只对个别债权人进行债务清偿

的行为；而“1年”的规定适用的是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对未

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